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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核監督及免辦認定辦法」所需書、表、文件格式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為有效管理出流管制計畫(規

劃)案件，水利署前已完成建置

「出流管制管理系統」（網址：

https://ofc-123.wrap.gov.tw

/），經義務人登錄系統填報後，

由各主管機關依序將出流管制

計畫(規劃)書之審查、開工、施

工查核等各階段重要資訊，於系

統登錄填報，俾利案件管理。為

使義務人落實系統填報，及方便

各主管機關查對案件是否已登

錄系統，爰於封面增訂「系統案

件編號」欄位，由義務人自系統

取得案件編號後，登載於出流管

制規劃書封面一併送交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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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 基地範圍圖之目的，係為

瞭解基地位置、周邊水

道、環境等分布概況，考

量內政部提供之通用電子

地圖亦可達到相同目的，

故修正表 1(下同)項次

一，增列底圖得採通用電

子地圖之選項，增加實務

運用彈性。 

二、 考量出流管制計畫(規劃)

書常見附圖紙張多採用

A3大小，倘遇個案開發面

積逾百公頃者，將無法於

單頁容納比例 1/5000 之

半徑 1公里內基地範圍現

況 使 用 圖 ， 及 比 例

1/25000 之半徑 5 公里範

圍資訊；經檢討結果，適

度調整該範圍，依然可揭

露基地周遭使用概況資

訊，故修正項次一、項次

三備註規定，分別自半徑

1公里、半徑 5公里範圍，

調整為直徑 1公里及直徑

5公里範圍。 

三、 依實務反映，光電開發

案、農地重劃開發案等，

個案面積多逾百公頃以

上，惟開發所增加之不透

水鋪面，對環境影響相對

輕微，為增加類此案件得

依其開發面積大小擇定附

圖比例尺之彈性，故於項

次一、項次三、項次四、

項次八、項次九及項次十

一，放寬個案比例尺得依

個案性質調整，並應力求

圖面清晰可判讀。 

四、 修正項次十之比例尺數字

誤植；另項次十一，增加

「鑽探孔位及剖面位置」

等文字，以強調該項附圖

呈現之重點，另補充該項

備註漏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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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為有效管理出流管制計畫(規

劃)案件，水利署前已完成建置

「出流管制管理系統」（網址：

https://ofc-123.wrap.gov.tw

/），經義務人登錄系統填報後，

由各主管機關依序將出流管制

計畫(規劃)書之審查、開工、施

工查核等各階段重要資訊，於系

統登錄填報，俾利案件管理。為

使義務人落實系統填報，及方便

各主管機關查對案件是否已登

錄系統，爰於封面增訂「系統案

件編號」欄位，由義務人自系統

取得案件編號後，登載於出流管

制計畫書封面一併送交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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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 基地範圍圖之目的，係為

瞭解基地位置、周邊水

道、環境等分布概況，考

量內政部提供之通用電子

地圖亦可達到相同目的，

故修正表 2(下同)項次

一，增列底圖得採通用電

子地圖之選項，增加實務

運用彈性。 

二、 考量出流管制計畫(規劃)

書常見附圖紙張多採用

A3大小，倘遇個案開發面

積逾百公頃者，將無法於

單頁容納比例 1/5000 之

半徑 1公里內基地範圍現

況 使 用 圖 ， 及 比 例

1/25000 之半徑 5 公里範

圍資訊；經檢討結果，適

度調整該範圍，依然可揭

露基地周遭使用概況資

訊，故修正項次一、項次

三備註規定，分別自半徑

1公里、半徑 5公里範圍，

調整為直徑 1公里及直徑

5公里範圍。 

三、 依實務反映，光電開發

案、農地重劃開發案等，

個案面積多逾百公頃以

上，惟開發所增加之不透

水鋪面，對環境影響相對

輕微，為增加類此案件得

依其開發面積大小擇定附

圖比例尺之彈性，故於項

次一、項次三、項次四、

項次八、項次九及項次十

一，放寬個案比例尺得依

個案性質調整，並應力求

圖面清晰可判讀。 

四、 項次十一，增加「鑽探孔

位及剖面位置」等文字，

以強調該項附圖呈現之重

點，另補充同項備註漏

字。 



頁 5 / 13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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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 為利主管機關檢核義務人

提送出流管制規劃書之應

附文件是否完整，調整附

件六(下同)檢核項目一、

(二)，將「申請開發利用

文件、興辦事業計畫或都

市計畫草案書圖」分別增

訂勾選方格，以利主管機

關查核之。 

二、 考量現行諸多目的事業相

關法令內所規範之申請開

發利用文件名稱不一，故

於檢核項目一、(二)申請

開發利用文件，增加應於

備註敘明文件名稱或日期

文號之說明，以利主管機

關查核之。 

三、 配合本次文字調整，酌修

標點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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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 為利主管機關檢核義務人

提送出流管制規劃書之應

附文件是否完整，調整附件

七 (下同 )檢核項目一、

(二)，將「申請開發利用文

件、興辦事業計畫或都市計

畫草案書圖」分別增訂勾選

方格，以利主管機關查核

之。 

二、 考量現行諸多目的事業相

關法令內所規範之申請開

發利用文件名稱不一，故於

檢核項目一、(二)申請開發

利用文件，增加應於備註敘

明文件名稱或日期文號之

說明，以利主管機關查核

之。 

三、 配合本次文字調整，酌修標

點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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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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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配合實務需求，於附件九-出流

管制計畫監造紀錄，增訂承辦監

造技師連絡電話，以利主管機關

聯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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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配合實務需求，於附件十-出流

管制計畫監造月報表，增訂承辦

監造技師連絡電話，以利主管機

關聯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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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配合實務需求，於附件十四-出

流管制計畫完工申報書，增訂義

務人連絡電話欄位，以利主管機

關聯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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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配合實務需求，於附件十七-出

流管制設施使用期間定期檢查

紀錄表，增訂義務人連絡電話欄

位，以利主管機關聯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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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